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新生家長須知暨資料填寫說明(4 月新生報到發放版本) 

親愛的家長，您好： 

歡迎您和寶貝一起搭上春安國小的學習列車。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們能共同努

力，為寶貝的學習和成長加油！ 

本校為詳盡了解 貴子弟各項資料並方便您的填寫，彙整下列各項有關寶貝學習生

活的注意事項及表格內容，敬請您詳細閱讀，俾利日後運用，並惠請 貴家長撥冗據實

填寫所附表格內容，感謝您用心的配合與協助！ 

敬祝 

闔府幸福安康！ 

臺中市南屯區長兼強迫入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秋萬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敬啟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春 安 國 民 小 學 校 長 陳貞蓉  

※ 貼心叮嚀: 

1.除「附件一【回條】及附件二【回條】」需交回外，其餘文件請家長留存，謝謝！ 

2.新生報到日期：112 年 4月 13、14、15 日（星期四、五、六）三天上午 8-12 時及 

下午 2-4 時（額滿轉介至他校）；報到地點：春安國小安怡樓 2樓教務處註冊組。 

3. 請務必繳交學童及雙方監護人【全戶之詳細記事戶口名簿】影本(正本供查驗)。 

4. 112 學年度開學日:8/30(三)



壹、「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新生家長須知」說明 

 各處室聯絡事項: 

              教務處：(04-23894408 分機 710～712)               

1. 12 年國教的理念為「自發」、「互動」、「共好」，而配合其的 108 課綱則為「以學生為學習主 

體」的教學方式，需要家長的參與、配合，若有學習與生活問題，請多與老師或學校連繫  

（電話、聯絡簿或到校洽談）。 

2.讓孩子養成閱讀的習慣，最好家長也能與孩子一起讀書。 

3.請能尊重孩子的行為表現，多鼓勵肯定孩子，讓他們能快樂的學習與成長。 

4.請督導孩子按時完成功課，並協助孩子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5.為了能讓政府的各項措施正確傳達給各位，並確實維護大家的權益，落實政府的美意，若您 

  或孩子具下列身分(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軍公教遺族或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請於新生報到時向教務處註冊組繳交證件，以便建檔辦理相關獎助學金之申請。另外也提醒 

  各位家長留意各項申請的資格及截止期限，如有逾期的情況，學校將於下次再協助辦理申請。 

6.本校學生會核發借書證，學生可利用第二節大下課時間至校內圖書室借還書，每次三冊，借 

  閱時間為 14 天。 

7.本文件中含有需家長填寫的資料及注意事項，請於新生報到日當天交給教務處註冊組，請家 

  長留意並備妥需繳交之資料，謝謝！ 

 

              學務處：(04-23894408 分機 720～722)               

1.基於安全的理由，請指導您的寶貝不要在 7:20 以前到達學校，如果是自己步行上學時，請 

  通過由學校志工協助指揮的交通崗；若您要以汽機車接送時，請在機車或汽車家長接送區讓 

  您的寶貝下車，讓他（她）自己沿著圍牆走入校園，這段路是較安全無虞的。 

2.上放學時間： 

 

 

 

 

 

 

 

 

 3.本校提供午餐的廠商都有營養師規劃午餐菜色，請家長與導師確認是否訂購營養午餐及是否 

   吃素食。 

 4.若您要親送午餐，請您在 11：40 至 12：00 間，將有清楚標示年級、班別、姓名的便當盒或 

   便當袋，置放於學校警衛室，請在家先提醒自己的寶貝於用餐時間前去領取。 

 5.服裝儀容除週三可著便服配戴名牌，其餘時間請著運動服。 

 6.本校運動服開學後會由導師統一套量及調查購買數量，新生未拿到運動服前可先穿著便服上 

   學。運動服費用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穿著服裝 運動服 運動服 便服 運動服 運動服 

到校時間 7:50 7:50 7:50 7:50 7:50 

放

學

時

間 

一、二年級 
12:40 

15:50 12:40 

12:40 12:40 

三、四年級 
15:50 15:50                                                                 

五、六年級 15:50 

 夏季上衣 夏季褲子 冬季上衣 冬季褲子 

費用 190 元 190 元 250 元 230 元 



 

 7 本校學生社團包含中國大鼓隊、原住民舞蹈隊、棒球隊、桌球隊、英語社、數學社等特色團

隊，另有其他收費性質社團如:直排輪社、創意科學積木社、巧智拼球社……等等，歡迎加

入。 

 8.開學後因故不能到校時，務必向班級導師請假。 

 9.『課後照顧班』上課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放學後至下午 5 時 30 分，並請家長配合接送，若 

   欲參加，詳情及收費請洽學務處或導師。（遇國定假日循例放假） 

 10.『陽光課後照顧班』針對一～六年級原住民、單親、新住民、低收等身份的學生進行招生， 

   上課時間為每週一～五各年級放學時間至 17：30，若欲參加，請洽學務處或導師。 

 

               總務處：(04-23894408 分機 730～732)               

1. 飲用水:本校於教室走廊均設有飲水機，每台機器接用自來水並經過濾及煮沸，每月定期檢

查。為維護學童安全及衛生考量，請家長提醒貴子弟自行攜帶空水壺或杯子接水飲用。 

2. 課桌椅:本校普通班教室之課桌椅為木製材質，桌子與椅子分離的型式，課桌椅均可配合學

生身高進行調整更換，以提供本校學生舒適之上課環境。 

3. 遊戲區:國小與幼兒園最大的不同在於學生可以自由運用下課時間，小一新生下課時間可以

活動的地點有:低年級教室前的草皮、幸福廣場、籃球場旁邊的遊戲器材區，以及幼兒園前

的綜合遊戲器材組，請提醒孩子正確使用各項遊具並注意安全。 

4. 家長會:學生家長會乃是學校與學生家長間聯繫，共謀校務及教育之發展，期待您加入家長

會，協助學校各項學習活動、設施環境改善及校務發展，共謀孩子學習與教養的健全發展。 

5. 校園開放:美麗的校園環境歡迎家長及社區民眾到校活動，本校開放時間為平日每日上午 5

點至 7點；國定例假日及週六下午 6 點至晚上 8點，週日早上 5點至晚上 7點。 

              輔導室：(04-23894408 分機 740～741)               

    家庭是孩子成長學習的栽種苗圃，而輔導室則提供孩子在校時間可以來尋求談心、歇息的地

方，讓我們一起為孩子進入另個學習階段共同來營造舒適、安全且溫馨的避風港灣。讓我們一

起來努力孩子成為成長過程中的園丁。 

一、成為孩子的避風港 

孩子回到家先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其餘的事稍後再說吧！ 

二、成為孩子的好朋友 

每天放學讓他快樂的事他會跟你說，而他調皮被罵被處罰的事也會跟你說，這樣就可

以和孩子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三、成為孩子的好榜樣 

父母的行為對孩子的影響永遠比言語教導還要深遠，所以要孩子成為你心目中很棒的

小孩，請你要先以身作則的那樣做。 

四、成為孩子的傾聽者 

「通往孩子內心深處的是父母的耳朵而不是嘴巴。」不要說教、不要嘮叨，只要給孩

子清楚的指令、守住教養的原則。 



五、成為孩子的領航者 

不管你的孩子是聰慧、是愚鈍，是乖巧、是頑皮，相信孩子永遠是父母心中的寶貝，

而父母則是小孩子的那一片天。 

 

1. ｢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服務對象為經認定屬低收入、單親、失親、隔代教養等經濟

弱勢家庭之國小學童，且下課後確實無人予以照顧，以致有影響其身心健康與發展之虞

者。凡經評估後參加本計畫之學童，上課時間為上課日下午 5:30 至 7:00（上課日期由學

校通知），全程免費並提供晚餐，詳情洽輔導室或導師。 

2. 班級招募晨光志工協助導師，在星期二教師晨會時(約 8：00 至 8：35)幫忙照顧指導孩子， 

有意願者請向輔導組或導師報名。 

3. 歡迎各位家長伙伴加入交通導護或其他志工行列，與我們一同照護您及其他伙伴的寶貝， 

      有意願之家長請向輔導組或導師報名。 

 

        

                         希望春安 再次叮嚀                         

 孩子剛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想必是既興奮又陌生，建議家長可主動與老師溝通，培養良

好之親師互動，建議以下幾點可與老師溝通之事項： 

1.說明孩子學習狀況，若孩子有身心方面之問題，請導師協助多關照。 

2.詢問老師聯絡方式及電話，並提供自己的聯絡方式。 

3.詢問教科書及簿本是否須另加添購。 

4.詢問老師輔導管教之規範，並叮囑孩子遵守學習生活規定，主動向導師詢求各項協助與指導。 

5.隨時聯絡導師，了解孩子學習適應狀況。 

6.抄寫或影印一份功課表給孩子。 

       ~唯有在關愛、扶持、教導下，才有善良、明朗、健康、快樂成長的孩子~ 

親師齊心合力，共同守護寶貝 



貳、「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說明（表格如附件一） 

    為配合政府政策，並維護您 (貴子弟或家長)在本校的卓越學習與適宜權益，特提供本同意書說明

本校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

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

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

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據本校【隱私

權政策聲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3. 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家庭、教

育、病歷、醫療、健康檢查、聯絡方式、連絡方式(電話、傳真、email)、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等。 

4.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6.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 

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時，請參考本校【隱

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連繫。個人資料保護申訴電話：

04-23894408＃710。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1.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至在校期間，並將永久保存該個人資料，利用地區為臺灣

地區。 

2. 本校為執行以下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及與教育相關的特定目的。 

3.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

意，您可以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三、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請閱讀【隱私權政策聲明】以查閱

本校完整【隱私權政策聲明】。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

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您

如違反下列條款時，本校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務。 

2.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

實，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接受本服務。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

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3.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

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参、「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含氟漱口水防齲計畫同意書」說明（表格如附件一） 

根據調查顯示，台灣 5-6 歲孩童有七成以上罹患齲齒，兒童的口腔健康狀況不僅會影響其

咀嚼、發音及美觀，甚至影響未來的生長及發育，需要特別重視。歐美於學校實施含氟漱口水

計畫已行之有年，台灣亦自民國 88 年開始正式推廣，並經實驗證實對齲齒之預防頗具成效。 

為促進兒童口腔健康，衛生福利部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與各縣市牙醫師公會及學校合作，

辦理「國小學童含氟漱口水防齲計畫」，在學期中提供全國國小學童，於學校的校護、老師及

指導牙醫師督導下，每週一次以濃度 0.2％之含氟漱口水充分漱口一分鐘，以預防齲齒。 

本計畫的進行對於兒童口腔保健非常重要，參加者完全不需繳費，我們期望您能同意讓   

貴子弟參與這個有意義的口腔保健方案，但您仍可於計畫執行期間隨時終止參與本計畫。此外，  

貴子弟仍應減少零食的攝取，養成飯後、睡前使用牙線及 1,000p.p.m.以上含氟牙膏刷牙的良

好潔牙習慣，並定期接受牙醫師的診治，以確保  貴子弟的口腔健康。 

肆、「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課後照顧通知單」說明（表格如附件一） 

本校依據「臺中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辦理課後照顧，實施

方式簡述如下： 

一、實施時間：週一至週五放學後至下午 5時 30 分，並請家長配合接送。（遇國定假日循例放 

              假） 

二、活動內容：生活照顧、家庭作業寫作、社團體能活動等。 

三、收費標準：每生每小時收費 30 元為原則。 

四、編班方式： 

（一）總人數為 15 人（不含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至 25 人。 

（二）以同年級或同年段編班為原則，必要時得以混合編班。 

（三）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得以由學校申請補助，學費全額免費。 

五、師資： 

（一）每班編配指導老師 1名。 

（二）具課後照顧服務資格人員。 

 

伍、「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本土語言選修課程調查表」說明（表格如附件一） 

一、該表係提供舊生（國民小學一至五年級、國民中學七至八年級）於 5月底前、新生於報到

時調查，做為開設本土語言選修課程之依據。 

二、選習之語言類別，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應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及新住民語等 4

種本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國民中學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且以鼓勵持續學習同一種語

言為原則，倘確有更換類組之需求，應持續至少 1 年方得更換。 

三、學校開課時，可能以班群方式打破班級界線，依學生選習語言類別，實施跑班式協同教學，

必要時斟酌降低開班人數。 



陸、「臺中市國民小學新生入學通知單」說明（表格如附件二） 

一、查  貴子弟本 112 學年度已屆適齡，依推行義務教育之規定應予入學。 

二、請於下列期限內攜帶家長印章、戶口名簿正本及影印本並填妥入學報名單逕向所屬學區

國民小學報名辦理入學手續。 

三、新生報到日期：112 年 4 月 13、14、15 日（星期四、五、六）三天上午 8-12 時及下午 2-4

時（額滿轉介至他校）；報到地點：春安國小安怡樓 2樓教務處註冊組。 

四、父母及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原住民身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證明文件影本，報

名時一併繳交。 

五、為了讓小朋友能及早獲得保護力，並能於醫療院所接受醫師的診察後完成疫苗接種，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提醒您，在入小學前請撥空帶寶貝及其健保卡與兒童健康手冊，就近前往衛生所或合約院 

    所完成下列疫苗接種： 

    ★日本腦炎疫苗第 4劑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 2劑 

    ★減量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及不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1劑 

   如您的寶貝尚未完成學齡前應接種之各項疫苗，亦請依各衛生所或合約院所安排之時程，

儘速完成補接種及上開疫苗之接種。完成疫苗接種後，請於 9 月開學後才將兒童健康手冊

內完整的「預防接種時程及紀錄表」影本交導師查核【交回時間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疑問，

請洽詢轄區衛生所（聯絡電話：04-23827640） 

六、  貴子弟若因身心發展異常（或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需要特殊教育服務者，請向學校輔

導室登記申請。(聯絡電話：04-23894408#740~741） 

七、  貴子弟若為軍公教遺族，請於報到時告知學校。 

 

 

柒、「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輔導資料紀錄表」說明（表格如附件二） 

為協助  貴子弟在校期間安心求學，有效提升親師合作成效，並做為輔導及教育活動之參

考。 

 

捌、「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健康基本資料表」說明（表格如附件二） 

為更了解  貴子弟的健康情形，期能早期發現學生體格缺點與疾病，進而早期治療矯正，

並做為教學活動及提供一般教育施政之參考。 



【附件一】回條（內含「貳、個人資料提供」、「参、含氟漱口水」、「肆、課後照顧」、「伍、本土語言選修」所需資料） 

一、學生姓名：                

二、您是學生的：□父親 □母親 □祖父母 □曾祖父母 □其他【               】 

三、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親簽：                  蓋章：              與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關係）：□本人 □其他【               】 

四、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聯絡電話：（宅）                      （公）                      （手機） 

五、以下表格請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填寫。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親簽：                  蓋章：      

六、編號：     【由學校填寫】 

項目 內容大要 請務必勾選與填寫 

壹 個人資料提供 □我已閱讀並同意上述資料內容 午餐  □葷食            □素食 

貳 含氟漱口水防齲計畫 
□我同意我的孩子參加學校漱口水計畫 

□我不同意我的孩子參加學校漱口水計畫（原因：                        ） 

參 課後照顧(每班招收 15-25 人) 
□願意參加並配合接送 

□目前無意願參加 

肆 本土語言選修 ※ 

1.選習本土語言類別 （限一種） 

 □閩南語     □客家語（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原住民語 

（ ）A知本卑南語     （ ）A 南王卑南語     （ ）A 初鹿卑南語     （ ）A 建和卑南語 

（ ）B卓群布農語     （ ）B 卡群布農語     （ ）B 丹群布農語     （ ）B 巒群布農語 

（ ）B群群布農語     （ ）C 南排灣語       （ ）C 東排灣語 （ ）C 北排灣語（ ）C中排灣語 

（ ）D霧臺魯凱語     （ ）D 東魯凱語       （ ）E 賽考利克泰雅語  （ ）E 澤敖利泰雅語 

（ ）E汶水泰雅語     （ ）E 萬大泰雅語     （ ）E 四季泰雅語      （ ）E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 ）F德固達雅語     （ ）F 德路固語       （ ）F 都達語          （ ）G 秀姑巒阿美語 

（ ）G南勢阿美語     （ ）G 海岸阿美語     （ ）G 馬蘭阿美語      （ ）G 恆春阿美語 

（ ）H賽夏語         （ ）I 雅美語         （ ）J 邵語          （ ）K 噶嗎蘭語 （ ）L鄒語     

（ ）M 卡那卡那富語   （ ）N 拉阿魯哇語     （ ）O 多納魯凱語      （ ）O 萬山魯凱語 

（ ）O茂林魯凱語     （ ）O 大武魯凱語     （ ）P 撒奇萊雅語      （ ）Q 太魯閣語 

□新住民語  

（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柬埔寨語（  ）緬甸語（  ）馬來語（  ）菲律賓語 

2.學生選習本土語言類別程度 □能聽          □能聽、說          □能聽、說、讀          □完全不會 

3.家長使用的母語 父親/母親（               ）母親/父親（               ） 

4.上課編組 【本欄由學校填寫 ※家長如有建議，請敘述於後： 



 

附件二：回條（內含「陸、新生入學通知單」、「柒、輔導依資料紀錄表」、「捌、健康基本資料表」所需資料） 

 

 

 

一

、

學

童

概

況 

1.學生姓名 
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姓名：（必填*註一） 

 

性別： 

□男 □女 

2.身分證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生日：民國□□□年□□月□□日 

3.出生 出生地：       省（市）      縣（市） 國籍：□本國 □【               】 原住民族：【          】族 

4.血型 □1.A □2.B □3.O □4.AB □5.其他【      】 

5.身心障礙情形 

□無  

□有【領有身障手冊 □有（障礙別：            ；程度：□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無】 

    【領有重大傷病證明卡（類別：            ）】；參加保險類別：□全民健保 □學生團體保險 □其他【         】 

6.家庭住址 

1.戶籍地址：     市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

話 

宅：□同上請打 【          】 

公：□同上請打 【          】 

手機：□同上請打【         】 

2.通訊處：□同戶籍打  

          □地址如下：      市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

話 

宅：□同上請打 【          】 

公：□同上請打 【          】 

手機：□同上請打【         】 

7.居住情形 □與父母同住 

□與父同住 □與母同住 □與祖父母同住 □與外祖父母同住 □其他 

原因： 

8.學前教育 
□1.曾進幼兒園  年，幼兒園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 □2.未曾進入幼兒園 □3.其他【                    】 

*註一:「學生英文姓名」應與護照簽證之英文姓名完全一樣，若學生沒有護照，請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下方 QR code)。 

 



二

、

家

庭

狀

況 

9.直系血親 
父/母        （存、歿）（  年生）祖父            （存、歿）（  年生）曾祖父            （存、歿）（  年生） 

母/父        （存、歿）（  年生）祖母            （存、歿）（  年生）曾祖母            （存、歿）（  年生） 

10.父母教育程度 

父 □ □ □ □ □ □ □ □ □ 

 1.不識字 
2.識字 

（未就學） 
3.小學 4.國中 

5.高中

（職） 
6.專科 7.學士 8.碩士 9.博士 

母 □ □ □ □ □ □ □ □ □ 

11.家長 

稱

謂 
姓名 職業 國籍 工作機構 

職

稱 
電話 

備註 

（請圈選） 

父

/

母 

     

宅：□同上請打 【          】 

公：□同上請打 【          】 

手機：□同上請打 【         】 

生、繼、養 

母

/

父 

     

宅：□同上請打 【          】 

公：□同上請打 【          】 

手機：□同上請打 【         】 

生、繼、養 

12.監護人 

  （或法定代理人） 

□同上 □如右：姓名            關係         電話（宅：            公：            手機：            ） 

       通訊處：□同戶籍打 

               □地址如下：      市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13.附近親友 
姓名  關係  電話 宅  公  手機  

姓名  關係  電話 宅  公  手機  

14.父母身分 
是否為原住民 

或外籍配偶 

父/母□否 □是               國（族） 外籍配偶已入本國籍 □是 □否 

母/父□否 □是               國（族） 外籍配偶已入本國籍 □是 □否 

15.家長身心障礙情形 
父/母□無 □有；（領有身障手冊 □有 □無）（障礙別：               程度：               ） 

母/父□無 □有；（領有身障手冊 □有 □無）（障礙別：               程度：               ） 

16.兄弟姊妹 

  （按出生順序填寫） 

   學生本人排行第      

稱謂 姓名 畢（肄）業學校 出生年次 備註 

   民國        年 

聯絡兄姊：    年    班  

     姓名：               

   民國        年 

   民國        年 

      民國        年 



17.父母關係 1.同住 2.分住 3.分居 4.離婚 5.其他 
  （請填數字） 

 

18.家庭氣氛 1.很和諧 2.和諧 3.普通 4.不和諧 5.很不和諧  

19.父母管教方式 1.民主式 2.權威式 3.放任式 4.其他【     】 
父  

母  

20.居住環境 
1.住宅區 2.商業區 

3.混合 

（住、商、工） 
4.軍眷區 ※ 

 

5.農村 6.漁村 7.工礦區 8.山地 9.其他【     】  

21.本人住宿 
1.住在家裡 

（學區內） 

2.住在家裡 

（學區外） 

3.寄居親友家

裡 
4.其他 ※ 

 

22.經濟狀況 1.富裕 2.小康 3.普通 4.清寒 5.貧困  



 

三

、

健

康

基

本

資

料 

1.個人疾病史 

 （請勾選，可複選） 

1.□至目前為止身體狀況一切正常 特殊疾病現況或應注意事項 

□詳如病歷摘要 2.曾經罹患過的疾病 

□1.心臟病 □9.癲癇 □15.海洋性貧血 

□2.第_____型糖尿病 □10.腦炎 □16.紅斑性狼瘡 

□3.腎臟病 □11.疝氣___左___右 

(□已手術□未手術治療) 

□17 關節炎.  

□4.血友病 □12.過敏物質名稱： □18.心理或精神疾病：  

□5.蠶豆症 □13.重大手術名稱： □19.癌症：  

□6.肺結核 

□7.氣喘 □14.罕見疾病： □99.其他： 

□8.肝炎(A.B.C.D.E) 

2.上述疾病尚未痊癒或仍在治療中 □否  □是  (請續填寫醫療院所名稱與治療藥物名稱與服用方式) 

醫療院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治療藥物名稱與服用方式：  □否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上述特殊疾病尚未痊癒或仍在治療中，可提供就診病歷摘要（含疾病現況及應注意事項）或診斷書， 

治療藥物名稱可檢附藥袋，作為照護參考 

3.家族疾病史：患有重大遺傳性疾病之家屬稱謂：            ，疾病名稱：                             

4.為了維護學生安全,針對上述個人疾病或意外狀況,如果在學校發生,一時聯絡不到以上關係人時；請提供貴子弟在學校附近常去就診的健保特約 

  醫院診所或其固定就診的家庭醫師資料,以便緊急時可以參考運用。 

醫院（診所）名稱： 主治醫師姓名： 地址： 電話： 

醫院（診所）名稱： 主治醫師姓名： 地址： 電話： 

5.學童在校期間因受傷，身體不適，同意給予外用藥物(含成藥，例如：萬金油、曼秀雷敦、綠油精、肌樂…..等)的處置以及相關照護措施 (依 

  規定學校不提供任何內服藥品)  

6.上述健康資料已據實填寫；若聯絡不到家長及上述親友時，委請學校權宜處理。 



四

、

學

生

身

份

別 

※符合以下身份者請在□中打（可複選） 

□1.低收入戶證明（請將 112 年度證明文件交給教務處註冊組） 

□2.中低收入證明（請將 112 年度證明文件交給教務處註冊組） 

□3.原住民身分（請將附有原住民身分註記之戶口名簿交給教務處註冊組） 

□4.學生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請將 112 年度證明文件交給教務處註冊組） 

□5.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請將 112 年度證明文件交給教務處註冊組） 

□6.軍公教遺族學生（請將 112 年度證明文件交給教務處註冊組） 

□7.外配子女(國籍:__________)  

□8.單親        

□9.以上皆非 

五

、

注

意

事

項 

1.請用原子筆或鋼筆填寫並請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及蓋章。 

2.應入學年齡：民國 105 年 9 月 2 日至 106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3.若應就讀私立小學或因遷居就讀他校因故不能就學，請將本附件【二】寄回學校或撥打（04）23894408＃712 教務處註冊組登記原因。 

 （請勾選：1.□就讀私立        小學）。 2.□遷居就讀        國小。 3.□其他【          】） 

六

、 

審

核

意

見 

 

經辦人（核對戶口名簿及年齡） 教務主任（複查） 校長 

 

 

 

  

附件一、附件二交回日期：請於報到日【112 年 4 月 13.14.15 日（星期四.五.六）】交回教務處註冊組 


